国家税务总局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税务局行政权力清单和行政责任清单
注：法律法规如有变动，以法律法规为准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责任事项
	责任形式

	
	
	
	
	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

	一
	行政征收
	涉及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资源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地方税费的征收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不征或少征税款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提前征收、延缓征收与摊派税款
	
	

	
	
	
	违法作出税收决定
	
	

	
	
	
	未依法回避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滞纳金征收
	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不征或少征税款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税务人员滥用职权，故意刁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
	
	

	
	
	
	提前征收、延缓征收与摊派税款
	
	

	
	
	
	违法作出税收决定
	
	

	
	
	
	未依法回避
	
	

	二
	行政许可
	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
	违反规定不受理许可申请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
	
	

	
	
	
	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收取财物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擅自收费或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非居民企业选择由其主要机构场所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审批
	违反规定不受理许可申请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
	
	

	
	
	
	不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
	
	

	
	
	
	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收取财物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或者考试，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结果或者考试成绩择优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擅自收费或不按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
	
	

	
	
	
	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三
	行政确认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确认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发票真伪鉴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确认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纳税定额核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确认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四
	行政奖励
	税收违法行为检举人奖励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保密要求作出行政奖励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五
	行政检查
	税务登记跨区（县）迁移场地核查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实施税务检查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发票检查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实施税务检查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银行账户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实施税务检查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税务检查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实施税务检查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六
	行政强制
	书面通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税务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税收强制行为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税收强制行为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税务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税收强制行为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税务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税收强制行为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七
	行政处罚
	对扣缴义务人未按规定开具税收票证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自行填开税收票证的纳税人违反《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或者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资料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处罚、对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或注销税务登记的处罚、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设置、保管账簿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的处罚、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将财务、会计制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的处罚、未按照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的处罚、对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处罚、未按照规定使用税务登记证件或者转借、涂改、损毁、买卖、伪造税务登记证件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通过提供虚假的证明资料等手段，骗取税务登记证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法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应当开具而未开具发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处罚、使用税控装置开具发票，未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的处罚、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未将非税控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的处罚、拆本使用发票的处罚、扩大发票使用范围的处罚、以其他凭证代替发票使用的处罚、跨规定区域开具发票的处罚、未按照规定缴销发票的处罚、未按照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以及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的处罚、丢失发票或者擅自损毁发票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虚开发票、非法代开发票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转借、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的处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未缴、少缴或者骗取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账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税款流失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非法印制、转借、倒卖、变造或者伪造完税凭证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非法印制发票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避、拒绝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挠税务机关检查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处罚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程序和权限作出行政处罚的事项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八
	其他权力
	对被认定为非正常户的纳税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情况进行公告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收缴发票或者停止发售发票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纳税信用等级评价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要求丢失印花税票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的赔偿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责令纳税人不办理税务登记的限期改正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公告违反发票管理规定2次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
	税务行政人员未按规定和权限作出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
	情节轻微，未造成后果：批评教育、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情节较重，造成一定后果：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税收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给予处分。 


